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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时间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姓 名
	
	性 别
	
	出生年月
	
	正面免冠彩色
相片（1寸）

	民 族
	
	籍 贯
	
	婚姻状况
	
	

	身份证
号  码
	
	户  籍
所在地
	
	

	毕业院校
及 专 业    
	
	学历学位
	
	

	专业技术
职    称
	
	技能等级
	

	工作单位
及职务
	    
	申 请 人
联系电话
	

	人才类型
	□区企事业单位引进市A类高层次人才
□区企事业单位引进市B类高层次人才
□区高层次人才
□区青年后备人才
□区企事业单位引进全日制博士研究生
□其他类型的人才
	申请
户型
	□ 二房一厅
□ 一房一厅
□ 单    间
	申请入住
年    限
	

	
	□外地来汕的人才
□非中心城区户口的人才
	
	
	
	

	住房情况
	1.申请人及其配偶、未成年子女在本市中心城区（金平、龙湖、濠江行政区域，下同）范围内是否拥有任何形式的自有住房：□是 □否
2.申请人及其配偶、未成年子女在本市中心城区范围内是否享受政府（单位）出租或出售的政策性住房：□是 □否
3.申请人是否申请市人才住房补助：□是 □否

	申请人父母、配偶或子女情况
	称 谓
	姓 名
	出生年月
	在汕入户
情况
	工作单位及职务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本人申请租住龙湖区区级人才住房。本人愿意遵守《汕头市龙湖区区级人才住房、保障性租赁住房使用管理工作办法》有关规定，保证填报的内容真实，若有虚报、隐瞒、伪造的，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请人：   
年    月    日

	工作单位
初审意见
	年   月   日
（公章）
	区人社局审核人才住房补助情况意见
	年   月   日
（公章）

	市公安局龙湖分局审核入户情况意见
	年   月   日
（公章）
	区委人才办审核人才资格情况意见
	年   月   日
（公章）

	市自然资源局龙湖分局审核不动产交易和登记情况意见
	年   月   日
（公章）
	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审核享受政策性住房情况意见
	年   月   日
（公章）

	区级人才住房申请办理结果
	申请人落实分配□集体/□独套人才住房，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面积：     ㎡。

年    月    日

	注：此表一式三份，正反面打印。




